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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12月26日（星期二）下午14:45；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12月26日（星期二）。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12月26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12月 26日 9:15至

2023年12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止2023年12月21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B股的最后交易日为2023年12月18日）。

（三）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张良董事长。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第八

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章程〉修订稿》《〈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稿》《〈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和网络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10

698,123,624

56.7027%

7

696,985,382

70.7787%

3

1,138,242

0.461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2.参加现场会议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4

697,123,924

56.6215%

2

696,200,182

70.6989%

2

923,742

0.3748%

3.网络投票情况

3. 网络投票的总体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6

999,700

0.0812%

5

785,200

0.0797%

1

214,500

0.0870%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4.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7

1,814,542

0.1474%

1

814,842

0.0662%

6

999,700

0.0812%

（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本议案相关子议案的审议情况

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697,907,124

696,983,382

923,742

1,598,042

1,598,042

占出席会议相应股份
类别的比例（%）

99.9690%

99.9997%

81.1551%

0.2289%

88.0686%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216,500

2,000

214,500

216,500

216,500

占出席会议相应
股份类别的比例

（%）

0.0310%

0.0003%

18.8449%

0.0310%

11.9314%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0

0

0

0

0

占出席会议相应
股份类别的比例

（%）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0

0

0

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697,907,124

696,983,382

923,742

1,598,042

1,598,042

占出席会议相应股份
类别的比例（%）

99.9690%

99.9997%

81.1551%

0.2289%

88.0686%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216,500

2,000

214,500

216,500

216,500

占出席会议相应
股份类别的比例

（%）

0.0310%

0.0003%

18.8449%

0.0310%

11.9314%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于 5%股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0

0

0

0

0

占出席会议相应
股份类别的比例

（%）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0

0

0

0

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697,907,124

696,983,382

923,742

1,598,042

1,598,042

占出席会议相应股份
类别的比例（%）

99.9690%

99.9997%

81.1551%

0.2289%

88.0686%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216,500

2,000

214,500

216,500

216,500

占出席会议相应
股份类别的比例

（%）

0.0310%

0.0003%

18.8449%

0.0310%

11.9314%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小于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0

0

0

0

0

占出席会议相应
股份类别的比例

（%）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0

0

0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宋昆、原小放；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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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张波先生的

书面辞职报告，张波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张波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张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由于张波先生辞去独立

董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足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故张波先生的辞职报告将

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之前，张波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

及其在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的职责。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尽快完成独立董

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及董事会对张波先生在任职期间的辛勤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

保风险。

根据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和公司相关项目发展需要，近日，公司拟与相

关融资机构签订协议，为公司下属子公司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现就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了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滁州荣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荣

鼎”）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龙蟠路支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行”）拟继

续合作业务 34,700万元，由公司为上述业务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 不超过

52,5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48个月。同时，滁州荣鼎、公司子公司荣盛康旅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荣盛康旅”）、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九华温泉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九华”）

和滁州荣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荣盛”）以其自有资产为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

保；滁州荣盛为上述融资提供保证担保；上述担保总额不超过 52,5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

48个月。

2、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荣盛（徐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

荣盛”）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青岛分行”）拟继续合作

业务89,647万元，由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113,000万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60个月。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东方海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岛海湾”）、青岛东方白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白灵”）、青岛东方亚龙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亚龙”）以各自名下资产为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徐州荣盛以其

持有的青岛荣盛创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创投”）100%股权，青岛创投分别以其持

有的江西中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中西”）100%股权、江西中利产业有限公司100%
股权、江西中同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江西中京产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江西中西以其持

有的青岛东方篮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篮海”）100%股权为上述融资提供质押担

保；青岛海湾、青岛篮海、青岛亚龙、青岛白灵为上述融资提供保证担保；上述担保总额不超过

113,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60个月。

3、为了促进公司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荣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荣

乾”）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渤海银行重庆分行”）拟继续合作业务49,
000万元，由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60,000万元，担保

期限不超过54个月。同时，重庆荣乾以名下资产为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60,000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54个月。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被担保方

滁州荣鼎

徐州荣盛

重庆荣乾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各级
全资、控股下属公司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75.46%

93.68%

107.77%

超过70%

本次担保金额（万
元）

52,500

113,000

60,000

-

本 次 担 保 前 担 保 余 额
（万元）

-

-

-

-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
（万元）

52,500

113,000

60,000

-

本次担保前可用担保
额度（万元）

-

938,950

本次担保后可用担保额
度（万元）

-

713,45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一：滁州荣鼎

1、被担保人：滁州荣鼎；

2、成立日期：2020年3月31日；

3、注册地点：安徽省滁州市全椒路155号301室

4、法定代表人：李景；

5、注册资本：人民币8,500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滁州荣鼎89.26%股权；

8、信用情况：滁州荣鼎信用状况良好。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5,672.18

负债总额

117,463.41

净资产

38,208.77

2023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4

利润总额

-47.38

净利润

-35.53

（二）被担保人二：徐州荣盛

1、被担保人：徐州荣盛；

2、成立日期：2006年2月14日；

3、注册地点：徐州泉山区火花街道办事处西城商贸大厦6楼622室；

4、法定代表人：董应岐；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50.51万元；

6、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业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房产中介服务；室内外装饰工

程设计、施工；房屋租赁；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家具、花卉、苗木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徐州荣盛100%股权；

8、信用情况：徐州荣盛信用状况良好。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5,682.34

负债总额

764,162.99

净资产

51,519.35

2023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74.84

利润总额

1,092.61

净利润

819.46

（三）被担保人三：重庆荣乾

1、被担保人：重庆荣乾；

2、成立日期：2017年6月20日；

3、注册地点：重庆市大渡口区五盛路300号；

4、法定代表人：魏东；

5、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股东情况：公司间接持有重庆荣乾100%股权；

8、信用情况：重庆荣乾信用状况良好。

9、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2023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3,120.48

负债总额

617,677.50

净资产

-44,557.02

2023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231.80

利润总额

-9,214.40

净利润

-6,860.96

四、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因滁州荣鼎向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1、保证担保协议方：公司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行、滁州荣盛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

支行；抵押担保协议方：滁州荣鼎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行、荣盛康旅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

路支行、安徽九华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行、滁州荣盛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行、滁州荣盛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

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滁州荣鼎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行、荣盛康旅与徽商银行滁州

龙蟠路支行、安徽九华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行、滁州荣盛与徽商银行滁州龙蟠路支行签

署《最高额抵押合同》，为滁州荣鼎上述融资分别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担保。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及应支付的

其他款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执行费、评估费、公告费、公证费等）。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任何其他债权的

实际形成时间即使超出主合同签订期间，仍然属于保证合同的担保范围。

（二）因徐州荣盛向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1、保证担保协议方：公司、青岛海湾、青岛篮海、青岛亚龙、青岛白灵与民生银行青岛分

行；抵押担保协议方：青岛海湾、青岛白灵、青岛亚龙与民生银行青岛分行；质押担保协议方：

徐州荣盛、青岛创投、江西中西与民生银行青岛分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徐州荣盛上述融资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青岛海湾、青岛篮海、青岛亚龙、青岛白灵与民生银行青岛分行签订《保证

合同》，为徐州荣盛上述融资提供保证担保；青岛海湾、青岛白灵、青岛亚龙与民生银行青岛分

行签订《抵押合同》，为徐州荣盛上述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徐州荣盛、青岛创投、江西中西与民

生银行青岛分行签订《质押合同》，为徐州荣盛上述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3、担保范围：合同约定的被担保之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质押财产的保管费用、处分质押财产的费用、

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评估费、送达

费、公告费、提存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合理

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三）因重庆荣乾向渤海银行重庆分行融资提供的担保

1、保证担保协议方：公司与渤海银行重庆分行；抵押担保协议方：重庆荣乾与渤海银行重

庆分行。

2、担保主要内容：公司与渤海银行重庆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重庆荣乾上述融资提供

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重庆荣乾与渤海银行重庆分行签订《抵押合同》，为重庆荣乾上述融

资提供全额抵押担保。

3、担保范围：重庆荣乾在借款合同项下应向渤海银行重庆分行偿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

金、利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手续费及其它收费、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

等）和其它应付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

付）；渤海银行重庆分行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等）；公司在保证协议项下应向渤海银行重庆分行支付

的违约金和任何其他款项。

五、公司董事会意见

《关于公司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前述

担保计划范围内。关于上述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

滁州荣鼎、徐州荣盛、重庆荣乾分别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公司对上述公司

日常经营拥有控制权，能够掌握上述公司财务状况；上述被担保子公司经营风险较小，由公司

为上述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上述公司更好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随

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滁州荣鼎、徐州荣盛、重庆荣乾有足够的能力偿还本次融资。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460.2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7.73%。其中公司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实际担保余额 81.60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5.05%，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发生。

七、备查文件

公司202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3-143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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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

12月26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会议文件于2023年12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由高迎欣董事长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8名，现场出席董事5名，董事长高

迎欣，副董事长郑万春，董事赵鹏、宋焕政、袁桂军现场出席会议；电话/视频连线出席董事12
名，副董事长张宏伟、卢志强、刘永好，董事史玉柱、吴迪、宋春风、翁振杰、解植春、彭雪峰、曲

新久、温秋菊、杨志威通过电话/视频连线参加会议；委托出席董事1名，杨晓灵董事因在国外

出差，委托赵鹏董事出席并表决。向有表决权的董事发出表决票13份，收回13份。应列席本

次会议的监事8名，实际列席8名。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关于本行2023年第四季度呆账核销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关于本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决议

《中国民生银行关联交易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行网站。

（1）同方国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翁振杰先生未参与表决。

（2）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未参与表决。

（3）巨人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史玉柱先生未参与表决。

（4）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刘永好先生回避表决。

（5）福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吴迪先生未参与表决。

4. 关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授信类关联交易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袁桂军先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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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2023年12月2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同意核定同方国信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新希望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福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信集团”）

及其关联企业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如下：

1. 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人民币189亿元（以下金额如无特指，其币

种均为人民币），额度有效期2年（自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

联交易额度119亿元，支用限额119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70亿元。

2. 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150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自2024年1月1
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12.39亿元（含低风险额度3.70亿元），

支用限额108.69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37.61亿元。

3. 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32.60亿元，额度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 1
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2.60亿元，支用限额 112.60亿

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20亿元。

4. 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113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自2024年1月

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03亿元，支用限额103亿元；非授信

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10亿元。

5. 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32.12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自2024年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30.12亿元，支用限额 30.12亿元；非

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2亿元。

上述集团关联交易额度均包含存量未到期授信业务。

上述集团关联交易额度生效后，相应关联方集团尚在有效期内的原集团最高授信额度同

时失效。

● 本议案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行根据企业合理的实际业务需求，基于正当商业目的开展的正常

银行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

一、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巨

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需分别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3年 12月 12日，本行独立董事 2023年第五次会议对《关于本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前述关联交易

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3年12月12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3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本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3年12月26日，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本行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 同意核定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89亿元，额度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9亿元，支用限额 119
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70亿元。

董事会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翁振杰先生未参与表决。

2. 同意核定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50亿元，额度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12.39亿元（含低风险额

度3.70亿元），支用限额108.69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37.61亿元。

董事会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张宏伟先生未参与表决。

3. 同意核定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132.60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2.60亿元，支用限额

112.60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20亿元。

董事会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史玉柱先生未参与表决。

4. 同意核定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13亿元，额度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03亿元，支用限额 103
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10亿元。

董事会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刘永好先生回避表决。

5. 同意核定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32.12亿元，额度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30.12亿元，支用限额

30.12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2亿元。

董事会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吴迪先生未参与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本行独立董事一致认可。根据《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行独立董事解植春、彭雪

峰、曲新久、温秋菊、宋焕政、杨志威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以上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正常业务，

交易方案符合一般商业原则以及本行上市地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本行及本行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 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189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自2024年1月1日

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19亿元，支用限额119亿元；非授信类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70亿元。

授信类关联交易

业务品种：①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其他资产管理产品、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贷款承诺等表内外业务品种；②金融市场业

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债券投资等金融市场业务品种；③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与

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上述业务品种的使用，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方

式。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存款、同业托管、同业拆入、同业标准化金融产品交易等

非授信业务。

2. 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150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自2024年1月1日

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12.39亿元（含低风险额度3.70亿元），支

用限额108.69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37.61亿元。

授信类关联交易

业务品种：①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其他资产管理产品、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贷款承诺等表内外业务品种。②金融市场业

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债券投资等金融市场业务品种。③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与

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④低风险业务品种。上述①-③项业务品种的使用，

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方式。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存款、资产托管、委托贷款等非授信业务。

3. 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132.60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自2024年1月1
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12.60亿元，支用限额112.60亿元；非

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20亿元。

授信类关联交易

业务品种：①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其他资产管理产品、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贷款承诺等表内外业务品种。②金融市场业

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债券投资等金融市场业务品种。③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与

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上述业务品种的使用，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方

式。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存款等非授信业务。

4. 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113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自2024年1月1
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03亿元，支用限额103亿元；非授信类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10亿元。

授信类关联交易

业务品种：①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其他资产管理产品、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贷款承诺等表内外业务品种。②金融市场业

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债券投资等金融市场业务品种。③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

与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上述①和③项业务品种的使用不得为信用方式。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存款、资产托管、商品采购等非授信业务。

5. 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32.12亿元，额度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 1月 1
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30.12亿元，支用限额30.12亿元；非授

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2亿元。

授信类关联交易

业务品种：①公司授信业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含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

支、其他资产管理产品、开立信用证、保理、保函、贷款承诺等表内外业务品种。②金融市场业

务项下包括但不限于同业拆借、债券投资等金融市场业务品种。③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与

本行附属机构开展的各项授信类业务。上述业务品种的使用，除同业拆借外均不得为信用方

式。

非授信类关联交易

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在本行的存款等非授信业务。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 同方国信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本25.74亿元，该集团主要经营分为基础设施板块和

金融板块。截至2022年末，同方国信经审计合并报表的资产总额为3,128.65亿元，负债总额

为 2,604.86亿元，资产负债率 83.26%；2022年该集团实现合并收入 119.41亿元，净利润 15.58
亿元。

2. 东方集团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10亿元。名泽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和东方集团能源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94%、6%，法定代表人为张显峰先生，实际控制人为张宏伟先

生。东方集团主业经营涉及现代农业、新型城镇化开发、金融服务、大宗商品贸易及能源等领

域。截至2022年末，东方集团经审计合并报表的资产总额为750.62亿元，负债总额为494.46
亿元，资产负债率65.87%；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923.75亿元，净利润-3.18亿元。

3. 巨人投资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11,688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法人代表为本行董

事史玉柱。巨人投资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计算机网络开发、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及

投资咨询等。巨人投资旗下包括金融投资、互联网/游戏业务、保健品和新能源业务。该集团

为松散型集团，无合并报表。截至2022年末，该集团汇总资产总额为828.84亿元，汇总负债总

额为 425.41亿元，资产负债率 51.33%；2022年实现汇总营业收入 214.53亿元，汇总净利润

11.50亿元。

4. 新希望集团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32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刘永好先生，新希望集团

范围内的主营业务包括农牧业和投资。截至2022年末，新希望集团经审计合并报表的资产总

额为 2,072.60亿元，负债总额为 1,345.90亿元，资产负债率 64.94%；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 1,
611.73亿元，净利润1.21亿元。

5. 福信集团成立于 1995年，注册资本 13,300万元。福信集团业务板块包括金融、房地

产、科技、贸易、文体、现代农业等领域。福信集团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该

集团资产总额为114.99亿元，负债总额为70.25亿元，资产负债率61.09%；2022年实现营业收

入64.74亿元，净利润0.25亿元。

（二）与本行的关联关系

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4.55%，本行董事翁振杰先生（董事资格尚待核

准）担任同方国信及其多家关联企业董事，同方国信为本行关联法人。

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3.00%，本行副董事长张宏伟先生为东方集团

实际控制人，东方集团为本行关联法人。

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4.97%，本行董事史玉柱先生为巨人投资的实

际控制人，巨人投资为本行关联法人。

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4.96%，本行副董事长刘永好先生为新希望

集团实际控制人，新希望集团为本行关联法人。

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0.61%，本行董事吴迪先生为福信集团法定代

表人、董事，福信集团为本行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主要内容：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

1. 同意核定同方国信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89亿元，额度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9亿元，支用限额 119
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70亿元。

2. 同意核定东方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50亿元，额度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112.39亿元（含低风险额

度3.70亿元），支用限额108.69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37.61亿元。

3. 同意核定巨人投资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132.60亿元，额度有效期2年（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12.60亿元，支用限额

112.60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20亿元。

4. 同意核定新希望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113亿元，额度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103亿元，支用限额 103
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10亿元。

5.同意核定福信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集团关联交易额度 32.12亿元，额度有效期 2年（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其中授信类关联交易额度 30.12亿元，支用限额

30.12亿元；非授信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2亿元。

定价政策：本行与上述关联方及其关联企业开展的关联交易，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

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关联交易额度项下各产品/业务利费率不低于同期同业平均

定价标准，符合监管相关要求及本行关联交易管理的相关规定。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本行根据企业合理的实际业务需求，基于正当商业目的开展的正常银行

业务，对本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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